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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及《关于

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钱翔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聘任吴君亮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聘任王志红先生担任财务总监、聘任吴茌帏先

生担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吴茌帏先生具备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已经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在本次董事会

会议召开前，吴茌帏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钱翔简历 

钱翔，男，1960年出生，美国国籍，1982年毕业于东北石油大学，主修石油工

程专业。在1982-1991年间在中石油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公司任职。1991年加入斯伦贝

谢公司，分别在突尼斯、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和中国担任过现场服务、市场营

销、技术支持及管理等多个职务，其工作涉及水力压裂，固井，连续油管，完井防

砂服务等领域。此后，钱翔还曾任斯伦贝谢北亚区油井服务总经理，和斯伦贝谢全

球完井技术支持经理等职。2011年加入原贝克休斯公司，曾先后担任全球修井和打

捞业务副总裁及全球客服副总裁，2013年3月担任原贝克休斯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

经理，2015年加入通用电气油气任中国区总裁，2017年通用电气油气与贝克休斯合

并后，担任通用电气贝克休斯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2020年3月，担任北京中海沃邦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4月起担任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2020年9月担任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2020年12月起，担任首

华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钱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吴君亮简历 

吴君亮，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上海进

出口商会（原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副会长。曾任台州海德工具有限公司

外销部经理、副总经理；上海益森园艺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扬百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杨百利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2月起至今任

上市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君亮先生持有公司9,47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3%，与公

司其他股东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海林先生、吴海江先生、吴君亮

先生、吴汝德先生及吴君美女士为一致行动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除上述情

形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吴茌帏简历 

吴茌帏，男，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基

金从业资格及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2017年12月起至2019年6月任上海沃施园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资经理；2018年9月20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2019年3月起至今任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6

月起至今任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现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茌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海林先生系

父子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的情形。 

 

四、 王志红简历 

 王志红，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经济学学士，

会计师。曾任职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天津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天士力

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焦恩能源勘查有限公司，历

任综合统计主管、财务经理、大区财务经理、财务融资总经理等职务。2020年4月起

任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年外企、民企、国企、上市公司从

业经历，扎实的财务功底，深谙能源行业商业运作模式以及财务管控体系。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66610807308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66610807308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56215201222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66610807308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66610807308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7499798509178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106800295253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10680029525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061411702719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562152012222


截至本公告日，王志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